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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江西安德力高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业）位于江西安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东阳大

道 59号，注册资金 3000万元。其主要经营范围为有机硅化合物及高分子材料行业专用设备

及配件、锂电池行业生产用专用设备及配件的研发、设计、制造及销售；气凝胶及其制品、

有机硅材料的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新能源动力汽车电池管理系统开发；锂电池原料（金

属制品、型材、碳酸锂、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硅碳材料、隔离膜）、碱金属及其盐类（金

属锂、铷、铯、钾及其相关的硫酸盐、碳酸盐及氯化物等盐类）的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

涂料及其树脂、油墨及其树脂、水性胶粘剂、水性聚氨酯、醇溶丙烯酸酯、酯溶聚氨酯、固

体树脂、装配式建筑胶用树脂、水性环氧树脂以及相关原材料的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企业于 2014年编制完成了《江西安德力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有机硅及锂电池行业专用设备

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取得原安义县环保局出具的报告书批复（安环监督〔2014〕27

号），该项目设计产品方案为 16条有机硅全自动设备生产线、8条有机硅传统设备生产线、

4条锂电池设备生产线，建设内容有 6栋生产车间、1栋综合办公楼、2栋研发楼、3栋倒班

楼等；后出于企业发展壮大，企业于 2016年编制完成《江西安德力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有机硅

化合物及高分子新材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取得原南昌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报告书

批复（洪环审批〔2017〕192号），该项目设计产品方案为 5000t/a高温硫化硅橡胶、42000t/a

有机硅改性密封胶及改性树脂（其中 30000t/a有机硅改性密封胶、6000t/a有机硅改性树脂、

6000t/a电子工业胶）、5万 m3/a气凝胶纳米超级保温材料（其中 2万 m3/a二氧化碳气凝胶、

3万 m3/a甲醇气凝胶）、16000t/a聚氨酯改性密封胶及改性树脂（其中 4000t/a水性聚氨酯树

脂、6000t/a水性丙烯酸胶、3500t/a醇水溶丙烯酸树脂、2500t/a醇溶聚氨酯树脂）；于 2017

年编制完成《江西安德力高新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000吨采用锂云母制备电池级碳酸锂及高附

加值副产品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取得南昌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报告书批复（洪

行审城字〔2019〕161号），该项目设计产品方案为 6000t/a碳酸锂及 103000t/a明矾、26400t/a

硫酸钾、63365.193t/a硅砂等副产品。

企业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根据市场需求，从生产成本等角度考虑，调整了建设内容：《江

西安德力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有机硅及锂电池行业专用设备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安环

监督〔2014〕27号）中 28条有机硅及锂电池行业专用设备生产线生产部分不再建设，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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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只建设厂房等基础结构内容；随后企业向当地政府提出《“关于江西安德力高新科技有限

公司年产 6000吨采用锂云母制备电池级碳酸锂及高附加值产品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投资主体变更为“江西金德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报告，2021年 11月 1日

安义县行政审批局同意将 2021年 6月 19日备案的《江西安德力高新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0000

吨采用锂云母制备电池级碳酸锂及高附加值副产品综合利用项目》投资主体由“江西安德力

高新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江西金德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后江西金德锂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于 2022年 7月 11日获得了安义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对《江西金德锂碳酸锂项目》

的备案通知书，该项目新增投资 20.12亿元利用厂区现有车间建设一条年产 20000吨采用锂

云母制备电池级碳酸锂及高附加值副产品综合利用项目，新增一条 300t/a碳酸锂中试线；同

时，取消转让的年产 6000吨采用锂云母制备电池级碳酸锂及高附加值副产品综合利用项目的

建设计划。该项目于 2023年 1月编制完成根据《江西金德锂碳酸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

取得南昌市生态环境局批复（洪环环评〔2023〕7号），根据该项目报告书附件，该项目占

地范围内的生产区和办公区由江西安德力高新科技有限公司转让给江西金德钾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转让的生产区和办公区主要为《江西安德力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有机硅及锂电池行业

专用设备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安环监督〔2014〕27号）中的 6栋生产车间（101、

102、103、104、105、112车间）、1栋综合办公楼、2栋研发楼、3栋倒班楼。

综上，江西安德力高新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现有工程为《江西安德力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有机硅化合物及高分子新材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洪环审批〔2017〕192号）中厂

房、仓库、储罐区等建筑工程及产品生产线。

为适应市场需求，江西安德力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 50000万元于现有厂房内建设有

机硅树脂及有机硅胶粘剂项目。企业于 2022年 8月取得了安义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出具的

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文号：JG2208-360123-07-02-526065，项目统一代码为：

2208-360123-07-02-526065）。本次备案主要设计产能为有机硅树脂生产线 16条，年产能 3.7

万吨；胶粘剂生产线 32条，年产能 8.8万吨。总项目计划分三期进行，其中一期计划投资 10000

万元，建设内容为有机硅树脂生产线 3条（设计有机硅树脂产能 6900t/a：包括 3900t/a硅树

脂粉体、3000t/a硅油型硅树脂、4764t/a副产品氯化钠）、有机硅胶粘剂生产线 4条（设计有

机硅胶粘剂产能 11000t/a）。本次评价对象仅为一期建设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的有关规定，本项目需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本次评价

对象为 6900t/a有机硅树脂（含 3900t/a硅树脂粉体、3000t/a硅油型硅树脂及 4764t/a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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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钠）、11000t/a有机硅胶粘剂生产线。本项目有机硅树脂用于有机硅橡胶、有机硅胶粘

剂、化妆品、消泡剂制造等，有机硅胶粘剂用于制程保护膜、光学保护膜、标签、胶带等涂

覆胶粘剂；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有机硅树脂属于 C2651初级形

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有机硅胶黏剂属于 C2669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对照《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项目属于“二十三、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

—合成材料制造 265；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6—全部（含研发中试；不含单纯物理分离、物理

提纯、混合、分装的）”，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为此，江西安德力高新科技有限公司委

托我公司承担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为了加强建设项目各方与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公众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使公众比较全面的

了解建设项目及其污染排放状况，减轻对项目影响的担忧，通过公众参与的形式，把公众对

建设项目的多种意见和建议体现在公众参与的结论中，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加完善和合理，

以提高建设项目的环境和经济效益。

公众通过参与来维护其环境权益、履行其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对形成良好的保护环

境的社会风气和实现预定的环境目标有着保证作用。公众参与的结论体现在报告书中，环保

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在报告书审批时应充分考虑公众的意见，并及时反馈给建设单位，作为

监督和验收的内容之一。通过公众参与，可使环境影响评价的对策更具合理性、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

因此，建设单位——江西安德力高新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公众参与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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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布情况

2.1 公开内容

江西安德力高新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江西德正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并在安义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网络第一次公示，主要公开的信息包括：1、建设项目名

称；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4、公众意见表；5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

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络、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

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一下信息……”。本次公参公示的时间、内容符合要求。

2.2 公开方式

本次公开方式采用网络形式，在安义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公示网址：

http://anyi.nc.gov.cn/ayxrmzf/xsthjjgggs2021/202209/3219d9f3af864adbb16cad3c3185e6f3.shtml。

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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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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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1）公开日期和内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建设单位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形成后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间为：2022年 12月 6日~2022年 12月 20日，共 10个工

作日。

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主要内容为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 。

（2）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符性分析

表 1 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符性分析一览表

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项目执行情况 相符性分析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

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已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

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符合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已公开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符合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已公开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符合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已公开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符合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已公开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符合

(七)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

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通过当地政府网站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

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符合

(八)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

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

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在

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进行了 2次登报公

开信息

符合

(九)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

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

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

公告进行了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符合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日期和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的相关要求。

http://huanbao.bjx.com.cn/hot/hot_606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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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开方式

3.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建设单位在安义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征求

意见稿（二次）网络公示，网络公示网址：

http://anyi.nc.gov.cn/ayxrmzf/xsthjjgggs2021/202212/7ff58f0c1b104af6bd28fd5b73fc

e38d.shtml。

公示时间为：2022年 12月 6日~2022年 12月 20日，共 10个工作日。

本次网络公示网站属于安义县相关政府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网络公示截图如下：

http://huanbao.bjx.com.cn/hot/hot_6062.shtml
http://huanbao.bjx.com.cn/hot/hot_606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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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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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建设单位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在公众

易于接触的报纸（江南都市报）进行了 2次登报公开项目信息，登报情况见下表：

表 2 项目登报情况一览表

项目 报纸名称 日期 照片

第一次登报 江南都市报 2022年 12月 10日 图 3

第二次登报 江南都市报 2022年 12月 12日 图 4

http://huanbao.bjx.com.cn/hot/hot_606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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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第一次登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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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第二次登报照片

“江南都市报”为江西省发行范围较广的域内报纸媒体，属于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

的报纸，本项目报纸公示平台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3 张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项目所在的江西安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已依法开

展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

查意见，建设单位免于开展张贴公告。

3.3 查阅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2022年 12月 6日~2022年 12月 20日），未有公众联系建设单

位和环评单位查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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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2022年 12月 6日~2022年 12月 20日），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

未收到电话、邮件等途径的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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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在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的质疑、反对意见，根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建设单位可不召开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公众参与会议。同

时本项目也未涉及科普宣传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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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开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未收到电话、邮件

等途径的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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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已于 2023年 3月在政府网站上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拟公开

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不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内容，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6.2 公开方式

公示网站为安义县人民政府网站，载体选取符合相关要求。公示时间、网址、截图如下：

公示时间：2023年 3月 16日

公示方式：网络

公示网址：

http://anyi.nc.gov.cn/ayxrmzf/gggs/202303/0a8e39c63f3e4b0d8b1347a691bcb4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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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本项目各次网上信息公开情况均可在当地政府网站查阅，同时建设单位对公示网址及公

示截图进行存档，另外建设单位对本项目登报截图、公告张贴照片等均进行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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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江西安德力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有

机硅树脂及有机硅胶粘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公众参与信

息公开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在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江西安德力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有机硅树脂及有机硅胶粘剂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江西安德力高新科技有

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江西安德力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3年 3月

注：

1.根据《办法》规定，公众参与说明需要公开，因此，建设单位在编制公众参与说明时，应不包含依

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

2.关于“6.报批前公开情况”章节，建设单位按照《办法》要求在报批前公开公众参与说明时，由于报

批前公开环节尚未开始，故不包括本章内容。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送公众参与说明时，应包含本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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